
辐射事故应急预案

政策解读

编制目的

为建立健全市生态环境局沁水分局辐射事故应急响应机制，提高

应对辐射事故的能力，确保在辐射事故发生时，能够迅速、高效地

采取必要和适当的响应行动，最大限度减少损失和危害，保护公众和

从业人员的安全和健康，保障辐射环境安全，制定本预案。

编制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

染防治法》《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》《放射性废

物安全管理条例》《放射性物品运输安全管理条例》《山西省突发事

件应对条例》《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》《生

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加强核与辐射事故应急演习工作的指导意见》《

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》《辐射事故应急监测技术规范

》《山西省生态环境厅辐射事故应急预案》《晋城市生态环境局辐射

事故应急预案》《沁水县辐射事故应急预案》等。

适用范围

本预案适用于市生态环境局沁水分局负责应对的沁水县行政辖区

内或涉及本县设施或活动的放射源丢失、被盗、失控，或者放射性物

质和射线装置失控导致人员受到意外的异常照射，或者造成环境放射

性污染辐射事故的预防和应对工作。

(1)核技术利用和退役；(2)放射性物品运输；(3) 放射性废物的

处理、贮存和处置；(4)各种自然灾害引发的次生辐射事故。

国内外航天器在我县行政区域内坠落造成的环境放射性污染事

故，以及可能对我县环境造成辐射影响的县域外核与辐射事故的应对

工作，参照本预案执行。

预警机制
一级预警(红色):可能发生或引发特别重大辐射事故。

二级预警(橙色):可能发生或引发重大辐射事故。

三级预警(黄色):可能发生或引发较大辐射事故。

四级预警(蓝色):可能发生或引发一般辐射事故。

先期处置

辐射事故发生后，事故单位、所在地乡镇和分局各

应急小组要立即采取措施，设置警戒区域，疏散周边群

众，防止事态扩大。

应急响应

按照辐射事故的影响范围、危害程度和应对能力等 因素，我县

辐射事故的应急响应由高到低设定为Ⅰ级、Ⅱ级 。依据响应条件，

启动相应等级的分级响应，分局辐射应急办根据响应级别、县指挥部指

令和应急工作需求采取相应的应急措施。

应急终止

当环境放射性水平已降至国家规定的限值以内，辐射事故所造成

无继续的必要时，分局辐射领导组及时上报县指挥部，经县指挥部研

讨后，下达应急终止的指令。

保障措施

分局各组织单位应根据本预案规定的职责，结合辐射事故应急

准备与响应实际工作需要，做好保障工作，保证辐射事故应急响应工

作的顺利进行。

(1)资金保障；(2)物资装备保障；

(3)通信保障；(4)技术保障；

实施时间

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2021年8月9日印发的《晋城市生态

环境局沁水分局辐射事故应急预案》(沁环发〔2021〕21号)同时

废止。

解读单位：晋城市生态环境局沁水分局

联系电话：0356-7022534

市生态环境局沁水分局

的危害已经被彻底消除或可控，事故现场的各种专业应急处置行动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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